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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政府採納建議
張先生：現時在街頭

及利用電話推銷商品及
服務非常普遍，設立冷
靜期可避免在趕急的情
況下作出未有深思熟慮
的決定，盼政府接納消
委會建議。

正當商戶不會抗拒
羅女士：設7天冷靜期

是好事，商戶亦不應害
怕實施，因為除非有心
騙人，否則應對自己的
產品和服務有信心，如
果服務好，消費者定必
樂於光顧。

有助減少欺騙行為
周女士：銷售設冷靜

期當然是好事，因為
在購物前可再小心想
清楚，也可減少不良
商戶騙人的機會，期
望消委會這個建議可
盡快實施。

擔心商家生意難做
陳先生：設冷靜期對

做生意的公司店舖有很
大影響，對它們並不公
平，我認為消費者在購
物的一刻已可即場拒
絕，自己的決定應該自
己負責。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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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冷靜期建議
應用範圍

■非應邀合約

■遙距合約(不包括網購)

■時光共享合約

■健身服務合約

■美容服務合約

豁免範圍(節錄)

■不超過500元的交易

■按要求訂造的貨品

■食物、飲品、書籍及雜誌

■已拆封的衛生用品、影音商品、電腦軟件
或數碼內容產品

■緊急家居維修

■已完成服務

■一次性並已訂明服務提供日期的健身或美
容服務

時限及相應步驟

■不少於7天，如貨品在消費者收到貨品之
日計算；服務則在交易日起計算

■消費者需在冷靜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商戶
提交取消表格

■退款時限不多於14天，除非另有協議，
否則多以消費者付款方式退款

退款安排

商戶可在以下情況，從退款中扣除費用：

■消費者在冷靜期內要求使用服務，商戶可
扣除已使用服務的價值

■如貨品因消費者不當使用而損耗，消費者
需向商戶作出合理賠償

■消費者如以信用卡付款，商戶可扣除不多
於信用於交易金額的3%作為行政費

■消費者如使用特快送貨服務，商戶可扣除
相關運費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倡議設立強制性冷
靜期的研究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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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美容簽約
有得食後悔藥

消委會倡5種合約設7天冷靜期 反口毋須理由

消委會主席黃玉山昨日於記者會上
指出，消委會建議「有的放

矢」，針對投訴最多、金額大、涉及時
期長的個別特定行業。
他指出，有消費者簽下大額金錢及長
期合約後，會反問自己是否明智的決
定，「如果消費者當時不清醒簽下合
約，翌日後悔也沒辦法，是次建議正是
讓消費者可改變主意。」惟他指出，水
電煤等公用服務、涉及金額不足500元
等部分合約可獲豁免（見表）。

多種特定交易可豁免
消委會是次建議就「非應邀合約」、
「遙距合約」、「健身服務合約」、
「美容服務合約」及「時光共享合約」5
種消費合約設冷靜期。
其中，「非應邀合約」是指消費者收

到直銷電話，同意直銷人員上門作產品
示範後購買產品，或銷售人員在街上，
未經預約向消費者推銷，及後將消費者
帶回附近的營業處簽約等，但在商場內
的臨時商舖及展覽會，如婚紗展及書展
等情況可獲豁免。
「遙距合約」包括電話、傳真及郵購

的遙距交易，但不包括網購，他指因現
時網購消費者對有關服務非常滿意，
加上網購未有法律上的定義且涉及跨
境交易，存在是否受本港法例規管等
疑問，故認為現時並非設立冷靜期的

當務之急。
「時光共享合約」通常涉及大額預繳

或冗長供款年期，相關物業處於海外，故
消費者進行交易時未能掌握充分資料。
「近年有關時光共享的不良營商手法有死
灰復燃跡象，涉及的銷售手法投訴由
2013年的16宗急升至去年的82宗，金額
由73萬元升至370萬元，因此建議要規
管合約期逾1年的合約。」黃玉山說。
消委會並建議為合約期不少於6個月

或涉及預繳的健身及美容服務合約設立
強制冷靜期，包括健身中心提供的健
身、運動、瑜伽與體重管理的顧問等，
但不包括由體育會、住宅會所及註冊學
校等地提供的健身服務。
美容則包括保養、修復、矯正等一般

美容服務或醫學美容療程，但不包括整
形手法。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解釋指
出，整容與美容不同，因前者涉及很多
環節、商討及預約，相信消費者是經過
深思熟慮下購買服務。

商戶需於14天內退款
黃鳳嫺表示，冷靜期不應少於7天，

如消費者決定取消合約，必須在冷靜期
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商戶，商戶作出退款
的時限不應多於14天。她續說，商戶可
在指定情況下從退款中扣除費用，例如
消費者在冷靜期內要求使用服務，商戶
可扣除已使用服務價值，或貨品如因消

費者不當使用而出現損耗，消費者亦需
向商戶作出合理賠償等。

設公營機構調查執法
被問到會否擔心商戶會走「法律罅」

時，消委會副主席陳家殷表示，如有健
身或美容商戶將合約改至5個月以圖避
過規限，但消費者在期間覺得服務好或
會再接受服務，「這便是帶回正常的服
務交易，是我們樂見的。」
黃玉山補充，今次建議是經長時間研

究，且針對情況非常嚴重的行業，已兼
顧了香港營商環境和消費者權益。
消委會建議冷靜期應屬民事性質制

度，政府亦應委任或成立一個公營機構
負責有關冷靜期的調查及執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買1個療程送10個護膚品再送7個療程，抵到爛啦！唔買就無

啦！」 消費者面對強迫或誘使消費時簽下長期合約，回到家中可能已後悔不已，但現在或有「後悔藥」

可吃。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建議就5種消費合約設立強制冷靜期，商戶須提供不少於7天的冷靜期，讓消

費者在期內無條件取消合約，商戶並需要在14天內完成退款安排。有關建議將提交立法會討論，屆時會

一併討論法例追溯期、刑罰及詳細措施等。大部分跨黨派立法會議員均歡迎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消委會
建議針對美容及健身等行業設強制冷靜
期，獲跨黨派立法會議員的支持，並要
求特區政府盡快公佈有關的具體計劃及
落實。

民建聯倡詳議金額門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民建
聯大致支持消委會的一系列建議，其中
冷靜期時限為交易日起7天內有效是一
個合理討論起點；在現階段設定冷靜期
為民事性質制度較易為各方接受，而最
低交易金額門檻水平的設定則應廣泛聆
聽業界持份者及市民意見。
就消委會提出包括美容、健身、時光

共享、非應繳合約及遙距合約（網購除
外）五類消費交易設立強制性冷靜期建
議，民建聯期望政府積極全盤考慮，並
盡快公佈具體計劃，讓公眾及立法會詳
細討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亦要求政府
盡快落實建議，為有關服務設立冷靜
期，能杜絕業界內的害群之馬，使消費
者重拾對有關行業的信心，長遠更有利
行業的營商環境，故此商界不應抗拒。
同時，他們支持設立獨立機構處理監

管、調查及協助消費者追討，但政府要
確保有關機構有獨立的調查和執法權，
不能再依賴海關。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歡迎建議，

但擔心商戶會刻意拖延退款、不認真執行
冷靜期規定。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則
擔心，有美容或健身中心或會縮短合約期
以避過冷靜期，建議另設較短的冷靜期。

美容業界憂營運添難題
不過，美容業界就不太支持消委會的

建議。香港國際專業美容師協會主席陳
沅盈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此舉
對美容業有標籤影響，「好像說美容業

就一定是高壓銷售，一竹篙打死一船
人。」同時，設立冷靜期亦會衍生行政
及員工佣金難以計算等問題，而業界有
自願式冷靜期，期望不用訂立強制性冷
靜期。
陳沅盈表示，不良銷售手法多是來自

大集團，「他們有律師去協助處理事
件」，認為強制性冷靜期只會為中小企
營運再添難題，形容中小企生意難做，
如果再立法限制猶如扼殺他們的生存空
間，亦會打擊業界專業人士的士氣，牽
連甚廣。
她認為，建議立法只是「斬腳趾避沙

蟲」，因業內有部分不良營商者沒有聘
請專業的美容師，只以銷售員亂推銷，
立法將無助解決問題，長遠應整體提升
行業的專業程度。同時，設冷靜期不但
影響美容業，並會影響零售業，質疑政
府是當美容業為「白老鼠」開刀，起殺
一儆百之效。

消委會近年接獲不少涉及健身或美容的投
訴，如投訴美容中心的銷售手法個案由2013
年的225宗增至去年的373宗，平均佔該行業
總投訴量逾30%，涉及總金額由逾400萬元
升至逾1,300萬元。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
示，有關手法由高壓及硬性轉為軟銷法，「搞
到你頭都大埋，傻傻吓就畀錢。」

疑似讀卡機誘客輸密碼
黃鳳嫺指出，本月收到一名年輕的市民投

訴，指他在街上遇有健身中心職員贈送1天任
玩通行證，便到中心進行登記手續。職員要求
投訴人出示身份證和銀行卡核實身份，並將卡

插入一部疑似讀卡機，要求他輸入密碼。
投訴人不虞有詐，輸入密碼並按下確認，

及後職員聲稱：「你唔可以㩒確認，會過咗你
數，我們快點去櫃員機提款，戶口無錢便過唔
到數。」
投訴人其後與職員到櫃員機提款，並回到

健身中心進行「餘下手續」。職員稱，由於
投訴人按下確認鍵，即代表同意報讀健身課
程，要支付1.8萬元費用，並承諾會全數退
回金錢。
黃鳳嫺表示，投訴人最終未能取回金錢，

涉事職員也不見人影，中心向投訴人說只能退
回500元入會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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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建議就5種消費
合約設立不少於7天的強制冷靜期，
其中包括健身及美容業。

■消委會建議，顧客在冷靜期內取消合
約，商戶需於14天內退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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